
桃工发〔2018〕5号
桃源县总工会
关于开展桃源县首届“桃源工匠”
评选活动的通知
各工会联合会、基层工会：

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，充分激发全县广大职工“建功十三五、当好主力军”的热情，全面提升职工队伍技能素质，加快建设一支高技能人才队伍，助推桃源高质量发展，经研究，决定开展桃源县首届“桃源工匠”评选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对象

   参加评选的对象为全县各企业、事业单位一线岗位优秀职工。

二、评选条件

热爱祖国，信念坚定，爱岗敬业，忠于职守，开拓创新，为推动我县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，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：

1.在市级以上重大职业技能竞赛活动中取得优异成绩；

2.具有较高的技能水平，在相关行业领域中享有较高知名度，在岗位上有重要发明创造或技术革新，获得国家专利证书且专利在实际生产中具有应用价值（需提供经济社会效益的相关证明材料和有效发明专利证明复印件）。

3.手工制作方面具有绝技绝活，在行业内具有较大影响，并在省级以上博览会或比赛中获得优异成绩的技能传承人。

三、评选步骤

评选活动采取单位申报、逐级推荐、专家评定、媒体公示相结合的办法进行。具体分三个阶段：

第一阶段：推荐申报（3月13日—3月31日）。各单位工会要按照活动要求，对照“桃源工匠”候选人参评条件，广泛寻找、挖掘并认真做好推荐申报工作。凡符合评选条件的对象，评选领导小组接受个人自荐或社会推荐。申报材料含《申报表》和简要事迹材料一式三份，各类获奖证书复印件，事迹材料500字左右，要求事迹突出、真实可靠、表述准确、条理清晰，于3月31日前上报县总工会生产保护部，同时报送电子版。（联系人：黎海江，联系电话：6636352 电子邮箱：249617441@qq.com）

第二阶段：媒体公示（4月1日—4月7日）。参评人员进行初审后，筛选并确定10名候选人，公布基本情况和主要事迹。

第三阶段：评选表彰（4月8日—4月30日）。桃源县总工会首届“桃源工匠”评选领导小组办公室对推荐人选进行集中评审，根据推荐人选的实际贡献和影响大小，最终确定桃源县“桃源工匠”10名，每人颁发奖金与荣誉证书，并通过各级各类媒体宣传其事迹，同时优先作为各级“五一”劳动奖章、劳模推荐人选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1．广泛动员，严格把关。全县各级工会要广泛宣传，层层发动，严格把关，确保评选出的“桃源工匠” 事迹真实、具有示范性和感召力，使职工群众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受到教育，得到提高。凡受到党纪政纪处分、治安处罚或追究刑事责任的对象一律不得推荐。

2．扩大宣传，营造氛围。利用各级各类媒体平台，聚焦“桃源工匠”，组织系列宣传，大力弘扬工人阶级的伟大品格，推动形成崇尚劳动、尊重劳动、以劳动为美、以创新为荣的良好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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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 “桃源工匠”申报表

单位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姓  名
	
	性  别
	
	正面免冠

彩色近照

（2寸）

	出生年月
	
	文化程度
	
	

	政治面貌
	
	工作时间
	
	

	身份证号码
	
	

	联系电话
	
	

	工作单位
	
	

	职务（职称）
	
	

	家庭住址
	

	简要事迹及获奖情况

	

	基层工会意见

	年   月   日

	领导小组意见
	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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